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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会议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6 日，金斯敦 

临时议程* 项目 6 

依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e)款 

审议观察员地位的申请 

  关于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海底管理局观察员地位的准则 

  秘书长的说明 

1.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 2018 年第二十四届会议请秘书长为审议非政府组织提

交的观察员地位申请拟订更详细的准则和标准供其审议(ISBA/24/A/12，第 8段)。

海管局大会根据秘书处编写的一份说明(ISBA/24/A/3)拟订了这项请求。本说明根

据这项请求编写。 

2. 迄今为止，海管局大会已依照其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1)(e)款，邀请 28 个非政

府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工作(见附件一)。1  

3. 第 82 条第(1)(e)款规定，凡由秘书长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六九条第

1 款作出安排的以及显示对大会审议中事项有兴趣而经大会邀请的其他非政府组

织，可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 

4. 第 82 条第 1(e)款没有详细说明给予观察员地位的申请程序、评估标准或审

查程序，海管局大会尚未通过任何准则或客观标准用于评估观察员地位的申请实

质，特别是在简单审查申请人提供的资料之外，评估申请人是否已显示其对大会

审议中事项有兴趣。 

5. ISBA/24/A/3 号说明着重指出，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以

准则的形式规定了比较详细的要求，其中包括申请实质以及申请人目标和业务的

评估标准，并要求定期审查获得观察员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以确定是否应延续观

察员地位。 

__________________ 

 * ISBA/25/A/L.1/Rev.1。 

 1 依照议事规则第 82 条接纳的观察员名单可查询：www.isa.org.jm/observers。  

https://undocs.org/ch/ISBA/24/A/12
https://undocs.org/ch/ISBA/24/A/3
https://undocs.org/ch/ISBA/24/A/3
https://undocs.org/ch/ISBA/25/A/L.1/Rev.1
http://www.isa.org.jm/obser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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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此背景下并依循第 1 段所述海管局大会的决定，秘书处审议了适用于海管

局的类似程序并起草了本准则供海管局大会审议(见附件二)。 

7. 秘书处在审查类似程序过程中，如 ISBA/24/A/3 号文件所述，主要审议了《国

际海事组织给予国际非政府组织咨商地位的规则和准则》。海事组织的规则和准

则于 1961 年首次获得通过，此后至少订正了四次，最近一次是在 2013 年。另一

份有用的参考文件是 1992 年国际油污赔偿基金与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

关系准则。 

8. 海事组织和海管局均为各自领域内的专门机构，全部或部分在国家管辖范围

以外区域开展活动。两组织还履行监管职能。海管局负责通过管理和控制国家管

辖范围以外海底矿物勘探和开采活动的规则、规章和程序。海事组织则是国际航

运安全、安保和环保性能的全球标准制定机构，其主要作用是为航运业建立一个

公平、有效、普遍采用和普遍执行的监管框架。2016 年，海事组织和海管局缔结

了一项合作协定。 

9. 鉴于这些原因，海事组织规则和准则因所处理的问题具有可比性而被认为有

所助益，为此，秘书处对这些规则和准则进行了调整，以便就海管局大会议事规

则第 82 条第 1(e)款的执行工作提供指导。 

10. 海事组织规则和准则的某些方面未被纳入本准则草案，理由如下： 

 (a) 海事组织规则和准则规定，观察员地位只能给予“真正具有国际性”、

活跃在这一领域并发挥作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一个组织要被视为真正具有

国际性，须考虑到其活动领域，在足够多的国家拥有成员、分支机构或附属机构。

与之相比，海管局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e)款仅提及“非政府组织”； 

 (b) 此外，海事组织规则和准则还设立了一个名为“临时咨商地位”的类别，

而海管局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1)(e)款中则没有类似规定。 

 (c) 海事组织规则和准则规定给予对等特权，这意味着申请者在提交申请时

应能够证明如何可使海事组织参与申请者的活动(例如大小会议、文件和出版物)。

海管局的做法是通过其他方式，如合作安排或谅解备忘录处理此类问题，因此建

议不必在本准则草案中纳入对等特权。 

11. 鉴于上述情况，海管局大会可采取渐进做法，根据在执行准则草案过程中积累

的经验，不时审查准则草案，逐步建立给予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地位的有关的流程。 

准则的宗旨 

12. 本准则有三重宗旨。第一，协助未来的观察员确保其申请在提交前符合所有

资格标准。第二，确保海管局将观察员地位给予对其任务和活动切实作出贡献的

实体，同时确保各方利益都能得到均衡代表。第三，简化海管局的申请流程，制

订标准化格式。 

 

https://undocs.org/ch/ISBA/24/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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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审查观察员地位 

13. 根据 ISBA/24/A/3 号说明中提出的问题，邀请海管局大会考虑实施定期审查

程序，对给予观察员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定期审查(例如每五年审查一次)，以

确定其地位的延续是否符合双方利益。本准则草案提出了此类流程。 

建议 

14. 邀请海管局大会审查通过本说明附件二所载关于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海底管

理局观察员地位的准则草案和海管局大会关于该准则的决定草案(附件三）。 

  

  

https://undocs.org/ch/ISBA/24/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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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具有观察员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名单 

1  国际钻井承包商协会 

2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 

3  国际海洋学会 

4  海洋法研究所 

5  世界国际自然基金会 

6  国际缆线保护委员会 

7  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海洋法和海洋政策中心 

8  国际大洋中脊协会 

9  国际养护组织 

10  深海保护联盟 

11  矿产储量国际报告标准委员会 

12  世界海洋理事会 

13  马尾藻海委员会 

14  人工鱼礁项目 

15  国际海洋水下弹药问题对话会议 

16  蒂森-博尔奈米绍当代艺术馆(TBA 21) 

17  非洲矿产开发中心 

18  达勒姆大学边境研究中心 

19  “决心”组织 

20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21  深海管理倡议 

22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政策实验室 

23  上海交通大学极地与深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24  国际海洋矿物学会 

25  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等研究院 

26  地球工程 

27  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 

28  国际矿物标准组织  



 ISBA/25/A/7 

 

5/9 19-09092 

 

附件二 

  关于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海底管理局观察员地位的准则 

 一. 宗旨 

1. 本准则旨在协助海管局大会依照其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e)款，评估显示对

大会审议中事项有兴趣的非政府组织提出的观察员地位申请。 

2. 本准则还规定对海管局大会依照第 82 条第(1)(e)款邀请作为观察员的非政府

组织名单进行定期审查。 

 二. 准则 

 A. 观察员地位申请 

3. 海管局大会可依照其议事规则第 82 条(1)(e)款，邀请显示对大会审议中事项

有兴趣的非政府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 

4. 非政府组织只有在能够合理显示对海管局大会审议中事项有兴趣的情况下

才能获邀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 

5. 在确定一个非政府组织能否合理显示它对大会审议中事项有兴趣时应特别

参考以下因素： 

 (a) 该组织的宗旨是否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宗旨和工作直接相关，该组织能

否通过提供专门信息、咨询或专门知识，或通过确定或帮助采购专家或咨询人服

务等方式，对海管局的工作作出贡献； 

 (b) 该组织的活动是否对海管局的主要宗旨和工作有直接影响； 

 (c) 该组织是否已证明它具备专门知识并有能力在其权限范围内对海管局

的工作作出贡献，特别是在海洋法、近海和深海采矿业、技术、矿物加工和销售、

“区域”内活动和“区域”内海洋科学研究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方面； 

 (d) 该组织是否显示有兴趣并有能力支持海管局开展的能力建设方案和举措； 

 (e) 该组织是否有任何方案或项目可合理显示其工作和利益与海管局的工

作和利益相关。 

6. 如果一个申请组织符合本准则的大部分要求但并非全部要求，海管局大会在

审议其申请时如认为有必要，可邀请该申请组织在大会下一届年会重新提交申请

供审议，同时提请注意该特定组织无法满足的任何要求。 

 B. 观察员地位的宗旨 

7. 给予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地位的决定应旨在实现下列宗旨： 

 (a) 促使海管局从对海管局活动的某一方面有专门知识的有关非政府组织

处获得资料或专家咨询意见； 

 (b) 促使那些能够开展活动对海管局工作产生重要和直接影响的非政府组

织向海管局表达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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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非政府组织的目标和活动 

8. 大会在邀请非政府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海管局大会之前，应得到下列证明： 

 (a) 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和海管局战略计划规定的海管局

职权范围、任务和战略方向直接相关； 

 (b) 该非政府组织的目标和职能与海管局的目标和职能一致； 

 (c) 该非政府组织显示既有专门知识也有能力在其职权范围内对海管局的

工作作出贡献。 

 D. 一般承诺 

9. 除非非政府组织承诺支持海管局的活动，否则不得给予该非政府组织观察员

地位。 

 E. 申请书格式和内容 

10. 每项观察员地位申请须以附文 1 规定的格式提交，发给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 

 F. 提交请求 

11. 每一申请者应至迟于审查该请求的海管局大会届会开幕前两个月提出书面

请求。邀请每一申请者介绍其请求，并在大会审议这项请求期间随时准备提供任

何进一步资料。 

 G. 定期审查非政府组织名单 

12. 大会可每五年对已获得观察员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名单进行一次审查，以确定

保留观察员地位是否对双方都有利。名单可查询海管局网站。 

13. 对于在审查所述期间未对海管局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任何组织，或如海管局

与有关组织的活动出现或可能出现任何利益冲突，大会可撤销其观察员地位。 

14. 在评估一个组织在这方面的贡献时，应特别考虑到下列因素： 

 (a) 有关组织的代表出席海管局大会和理事会有关会议的情况； 

 (b) 有关组织的代表应邀参加大小会议和讲习班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提交会

议和讲习班材料和信息的数目和类型； 

 (c) 有关组织努力传播和宣传海管局的工作。 

15. 为了协助对具有观察员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定期审查，请每个组织提供一

份摘要，说明在过去五年中是否对海管局的工作作出实质性贡献。为此目的，请

使用附文 B 中提供的问卷。 

16. 经对该组织就附文 B 所载问卷的答复进行审查，或有任何情况由海管局任何

成员国或任何机关提请海管局大会注意，观察员地位可被撤销。 

17. 观察员地位如果被海管局大会撤销，自撤销之日起至少两年内不得提出新的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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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1 

  申请书格式和内容 

1. 本组织名称 

2. 总部地址 

3. 所有分支机构和(或)区域总部的地址 

4. 电话号码 

5. 传真号码 

6. 电子邮件地址 

7. 协调人姓名、称谓和详细联络信息 

8. 本组织的背景资料 

9. 本组织的宗旨、目标和活动(其组织法、规约或章程所载内容；另请提供一份

电子文本) 

10. 本组织最近和计划开展的活动 

11. 详细说明本组织对海管局大会审议中事项的兴趣，包括说明可为国际海底管

理局工作可能作出哪些贡献 

12. 说明本组织的宗旨与海管局权限的相关程度 

13. 本组织对支持海管局活动并推动传播海管局工作的承诺 

14. 本组织是否是具有海管局观察员地位的另一组织的成员、附属组织或或其他

联系组织？ 

15. 本组织是否附属于海管局咨询人、海管局承包商，是否是与海洋法、近海和

深海采矿业、矿产业研究机构或销售和加工机构有关的实体？ 

16. 与政府间组织的关系 

17. 本组织将以何种方式支持、促进和宣传海管局的工作。 

18. 出版物和(或)其他有关文件清单。 

19. 本组织希望提供的其他信息。 

 

  



ISBA/25/A/7  

 

19-09092 8/9 

 

附文 2 

  由非政府组织填写的定期审查问卷 

名称和缩写： 

日期： 

1. 简述本组织过去 5 年来对海管局工作感兴趣的地方和所作贡献。 

2. 贵组织作为观察员出席海管局大会会议的次数、贵组织是否作过口头发言，

谈及其活动范围内的哪些问题？ 

3. 贵组织每次出席会议的代表团组成情况。 

4. 贵组织是否参加了海管局的讲习班和宣传研讨会，或是否赞助和(或)与海管

局共同主办了讲习班？ 

5. 贵组织是否向海管局提供了预算外捐助或实物捐助，用于支持海管局的任务

和工作及其战略目标的执行？ 

6. 贵组织是否参加了海管局发起的利益攸关方公开协商。 

7. 贵组织是否为支持海管局的能力建设方案和海管局的举措(例如秘书长奖、

海管局自愿承诺)作出贡献？ 

8. 简述贵组织如何向其组织成员及其他人员传播有关海管局工作信息并促进

海管局的工作。贵组织是否有举办过关于海管局活动的会外活动？贵组织是否在

其他论坛中提及海管局的工作？ 

9. 请说明贵组织如何在海管局闭会期间随时了解海管局的活动(例如通讯、社

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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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海管局大会关于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海底管理局观察员地位的

准则的决定草案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 

 铭记其议事规则2 第 82 条， 

 审议了精简观察员地位的申请和审查流程以及为海管局大会审议观察员地

位申请提供便利的必要性， 

 1. 核可本决定附件所载关于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海底管理局观察员地位的

准则； 

 2. 决定可不时审查该准则； 

 3. 决定在海管局下届会议上审查在海管局第二十二届会议之前依照议事

规则第 82 条 1(e)款获得观察员地位的观察员情况； 

 4. 请秘书长将该准则发给获得国际海底管理局观察员地位的所有非政府

组织。 

 

__________________ 

 2 ISBA/A/6。 

https://undocs.org/ch/ISBA/A/6

